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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死刑缓
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
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有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此款规定被
认为存在惩罚过重的问题。

阮齐林认为，原来的罪已被判
死缓，如果执行期间又犯了很轻的
罪，比如脱逃罪、盗窃罪、侮辱罪、
诽谤罪等，就对罪犯执行死刑，实

际上是降低了死刑执行的门槛。
“是两项都不该死的罪却被执行死
刑。”

对此，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将
相关条款修改为：对于死缓期间故
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

阮齐林赞扬此项修改遵循了严
格控制死刑的理念。他说，在死缓

执行期间，抗拒改造故意犯罪且情
节恶劣的才被判处死刑，这体现了
对执行死刑的审慎态度，抬高了执
行死刑的门槛。

“这样的修改，体现了立法者在
追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不懈探索的
勇气和精神，也确保了中国法制能
够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阮齐林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抬高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作民
法、婚姻法有关条款解释(草
案)的说明，下列情形可在父姓
和母姓之外选择姓氏：选取其

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因由
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
选取抚养人姓氏；有其他正当
理由。

（综合）

公民除随父母姓外可选其他姓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27 日 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草
案）》二次审议稿对间谍行为
作出了明确定义，以便对法律
准确理解和执行。

草案二次审议稿指出，
本法所称间谍行为，是指境
外机构、组织、个人实施或者
指使、资助他人实施的，或者
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境外
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
的下列行为：间谍组织及其
代理人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参
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
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为
间谍组织招募人员的；窃取、
刺探、收买或者非法提供国
家秘密或者情报的；为敌人
指示攻击目标的；进行其他
间谍活动的。

在明确间谍行为定义的
同时，草案二次审议稿充实了
规范权力行使和保障公民、组
织合法权益的规定。例如，国
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

法履行反间谍工作职责获取
的组织和个人的信息、材料，
只能用于反间谍工作。对属
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
隐私的，应当保密。

对于涉案财物的处理，草
案二次审议稿也进行了明确
——国家安全机关对依照本
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应
当妥善保管，并按照下列情形
分别处理：涉嫌犯罪的，依照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尚不
构成犯罪的，有违法事实的，
对依法应当没收的予以没收，
依法应当销毁的予以销毁；没
有违法事实的，或者与案件无
关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
结，并及时返还相关财物；造
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国
家安全机关没收的财物，一律
上缴国库。

此外，草案二次审议稿规
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
法持有、使用间谍活动特殊需
要的专用间谍器材。专用间
谍器材由国务院国家安全主
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确
认。

反间谍法草案明确六类间谍行为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刑法修正案

集资诈骗等9项死刑罪名拟取消

提请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取消了9个死刑
罪名：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
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
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
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主任李适时介绍说，实践表明，2011
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
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没有对社
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方
面对减少死刑罪名反应正面。

我国一贯坚持既保留死刑，又严
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做法——

2007 年，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刑
法，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

民法院统一行使；
2011年 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正
式取消了 13 个死刑罪名：走私文物
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
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
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
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
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
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

近年来，尊重和保障人权逐步成为
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过程中所秉持的重
要理念。2012年，我国首次发表《中国

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指出死刑直接关
系到公民生命权的剥夺，适用死刑必
须慎之又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
确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据专家和法官介绍，近年来，我
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总体越来越少。
现有55个可判死刑的罪名中，真正适
用较多的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抢
劫罪、强奸罪等少数罪名上。此次拟
削减的9项死刑罪名，近年来在司法
审判中已经很少用到。

“减少死刑罪名，标志着我国在
严格限制死刑方面，又向前迈进一
步，将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权，引导
社会对生命权利的尊重。”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明祥说。

■3年减少21项死刑罪名

为何削减这9个死刑罪名？减少
这些死刑后，如何确保对这类犯罪行
为的惩处，确保社会稳定？

“这次取消的9个死刑罪名属于
经济性非暴力犯罪，对于这类犯罪少
用、慎用死刑是大势所趋。”黄京平说。

近年来，一些地区的非法集资案
件集中爆发，其中，浙江吴英集资诈
骗案最为典型。浙江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被告人吴英
死刑，此后到 2012年 5月，在对吴英
案的二审中将判决改为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2014年7月，浙江省高院当
庭对吴英作出减刑裁定，决定将对吴
英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案件一度
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经济类犯罪不能与暴力犯罪相提
并论。“惩罚和恶性应该成正比，恶性越
高惩罚越重，这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进

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并
非罪行设置得越重，就越能有效地预防
犯罪，而是应做到罪刑相当。”

针对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死
刑罪名的取消，在阮齐林看来，此次
刑法修改取消的几个死刑罪名主要
是因其属于非暴力性经济犯罪，而组
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则属特殊情
况。一般情况下，这两类犯罪是非暴
力性犯罪，但如果强迫卖淫过程中有
暴力致被害人死伤的，可以采取法律
适用上的应变，以强奸罪论处。

近年来，因组织强迫卖淫被判刑
的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湖南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唐慧女儿案”的判决
为人熟知。在一审、二审判决中，被告
人周军辉、秦星因强迫卖淫、强奸、组
织卖淫罪被判死刑。今年9月，最高
人民法院未予核准对二人的死刑。湖

南省高院最终认为原判量刑不当，遂
作出对二人减刑为无期徒刑的决定。

目前世界上完全废除死刑的国
家有90多个。从实际情况来看，国外
废除死刑的国家并没有因此而导致
犯罪率上升。

李适时介绍，这次虽然取消了9
个罪名，但这些犯罪最高还可以判处
无期徒刑。“对相关犯罪在取消死刑
后通过加强执法，该严厉惩处的依法
严厉惩处，可以做到整体惩处力度不
减，以确保社会治安整体形势稳定。”

减少死刑，并不意味着对犯罪的
纵容。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的，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没
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
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
期满以后，减为 15年以上 20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专家详解集资诈骗罪和组织卖淫罪取消死刑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
主义法（草案）》规定建立国家
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和跨部门
情报信息运行机制，统筹有关
情报信息工作。

据了解，当前我国反恐
怖主义斗争形势严峻复杂，
暴力恐怖活动呈现出国际因
素影响加大、案件多发频发、
网上网下互动等新趋势。反
恐怖主义工作适应形势任务

的发展变化，向实战化转型，
在反恐怖主义情报、侦查、防
范、应急等各方面都有了新
的发展。

在安全防范措施方面，草
案规定了宣传教育、网络安全
管理、运输寄递货物信息查验、
危险物品管理、防范恐怖主义
融资、城乡规划和技防物防、重
点目标保护、国（边）境管控与
防范境外风险等措施。

我国将建国家反恐情报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修
改了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
标准，拟删去对贪污贿赂犯罪
规定的五千、五万、十万等具

体数额标准，原则规定数额较
大或者情节较重等三种情况，
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保留适
用死刑。

贪污贿赂定罪量刑删去具体数额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加强
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对收
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作出
修改，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一

律属于犯罪。增加规定对未成
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
人等负有监护、看护的人，情节
恶劣的，追究刑事责任。

收买妇女儿童一律定为犯罪

▶

▶

▶

▶

▶

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7日审议了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进一步减少适
用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
罪等9项死刑罪名，草案如通过，我国
的死刑罪名将由现在的55项减至46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是十八届四
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
部署后，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制定和修
改的首批重要法律之一。

专家称，“生杀予夺”需慎之又

慎。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
用，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对
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十八届四中全会
后对刑法作出这样的修改，意义更加
十分重大。


